


2

规定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募集资

金专户监管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存放、使用及节余情况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175,876.19 万元，截止 2024 年 2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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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的利益的情形。因此，监事会同意本次使用募集资金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事项。”

七、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的规定。本次公司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提高募

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况。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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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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